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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件 
  

马院〔2019〕004 号

 

关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

安全稳定工作组织机构设置 

及相关工作预案的通知 

学院各教研部： 

为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稳定工作机制，提升学

院安全综合治理能力，建立“科学规范、领导有力、职责明确、

协同高效”的校园安全工作领导体系，保障学校各项事业的顺

利发展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成立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 3 个专项工作小组，具体构成如

下： 

一、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彭宗祥  金瑶梅 

副组长：夏小华  胡绪明 

成  员：胡琴娥  石 红  牛 海  郭明哲  王海斌  刘振华 

成员由学院办公室主任、教研部主任和学院工会主席组成。

以上成员均以职务身份参加，如遇职务变动，由其接任者自然

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
   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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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委领导下负责学院安全稳定工作的顶层设计、总体布局、

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。 

二、专项工作小组 

1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工作小组； 

2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治理(应急)工作小组； 

3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生产（实验室安全）

工作小组。 

 

附件：1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工作小组

工作职责及人员组成； 

2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治理(应急)工

作小组工作职责、人员组成、工作预案； 

3.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生产（实验室安全）

工作小组工作职责、人员组成、安全责任人。 

 

 

中共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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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意识形态工作

小组工作职责及人员组成 

 

一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学校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，研究制定

具体实施意见并督促抓好落实； 

（二）组织协调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，指导学

院做好权威信息发布和舆情信息报送工作； 

（三）做好重要敏感节点意识形态风险的分析研判和防范

处置； 

（四）指导、检查和考核学院意识形态工作，指导各类突

发舆情处置工作； 

（五）加强对课堂、讲座、论坛、社团、期刊、新媒体等

意识形态阵地管理； 

（六）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，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

论； 

（七）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队伍建设； 

（八）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专题会议研究意识形态工作；每

年至少一次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。  

 

二、工作小组人员组成 

组  长：彭宗祥 

副组长：金瑶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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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夏小华  胡绪明  胡琴娥  石红  牛 海  郭明哲  王

海斌  刘振华 

 

以上成员均以职务身份参加，如遇职务变动，由其接任者

自然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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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治理（应急）

工作小组职责、人员组成、工作预案 

 

一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学校工作部署，开展学院综合治理工作，

督促实施并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上报； 

（二）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学院落实群防群治工作，探索学

院安全管理的新思路、新举措，不断提升学院安全综合治理水

平； 

（三）分析研判学院治安重大风险隐患，并督促整改； 

（四）研究制订和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指导处置

工作； 

（五）指导、协调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处置

工作； 

（六）建立健全学院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体系，有效提升

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； 

（七）调查处理学院重大安全事件，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

理和行政诉讼相关工作； 

（八）每年定期召开全体会议，专题研究、部署落实学院

综合治理工作。 

二、工作小组人员组成 

组  长：彭宗祥  金瑶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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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夏小华  胡绪明 

成  员：胡琴娥  石红  牛 海  郭明哲  王海斌  刘振华 

以上成员均以职务身份参加，如遇职务变动，由其接任者

自然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
三、 安全工作要求 

1.关注并排摸师生思想动态，加强政情研判，做好网络舆情

管控和校园巡查，严格各类社团活动、报告会等审查程序，严

防极端思想在校园内蔓延、渗透或极端行为发生。同时做好网

络宣传及引导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记录、上报并给予合理

引导，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； 

2.节假日前通过微信、QQ、班会及网络等渠道，做好假期安

全工作提醒，对外出安全事项提醒到位； 

3.辅导员及时排摸学生动态及去向，不组织、不鼓励学生在

节假日期间群体外出或旅游，并对学生在校及外出情况做好摸

查工作，建立及时联系表； 

4.重点时间节点期间原则上不组织大型活动，如确实需要举

行，务必向学院领导进行报备，并提请学校相关部门批准，严

格执行申报审批程序（活动类型、参与人数、安全责任人、安

全措施、应急预案），明确活动组织的老师与安全责任人，制定

活动专属安全应急预案，确保各类活动顺利举行。 

5.关注学生宿舍安全，及时排摸安全隐患并上报，确保办公

及学生宿区安全无事故，做到离开门窗关闭、断水断电，保证

用电安全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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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值班人员及时接听值班电话，值班人员保障能第一时间发

现问题、第一时间保持联系、第一时间到达现场、第一时间上

报和处理问题； 

7.学院教师办公室、学院会议室、学生活动室、工会活动室、

多功能报告厅由各自安全责任人负责场所及设备安全，使用后

及时关闭门窗、空调、音响、灯光等用电设备。 

8.除值班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保持手机等联系方式 24 小时畅通，

确保联系及时到位。 

值班电话：021-65710093 

四、学生突发事件处理工作预案 

1．成立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 

组  长：彭宗祥  金瑶梅 

副组长：夏小华   

成  员：胡绪明 胡琴娥  卢 岚  牛 海  兼职辅导员 

2．突发事件处理工作流程 

当涉及学生的安全和伤害事故发生时。（1）最先发现突发

事件的单位或个人第一时间向值班领导、辅导员和保卫处汇报；

（2）接报后，值班领导、辅导员和保卫处值班人员第一时间赶

赴现场，了解情况态势，安抚学生情绪，维护现场秩序，并视

情况拨打急救电话（医疗急救 120，刑事侦查 110，消防急救 119）；

（3）辅导员同时立即向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书记汇报，并联系

当事人导师，经学院确认后，汇报党委研究生工部，并通知家

长；（4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书记接报情况后，根据具体情况

组织当事人导师立即赶赴现场，将情况了解清楚后，召开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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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会议，并做好舆情监控工作；（5）

学院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在 1 小时内向学校党办和分管

校领导汇报事件基本情况，协商好应对家长、媒体等策略，统

一口径，做好现场处置工作，同时在 3 小时内进行书面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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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全生产 

（实验室安全）工作小组职责、人员组成、安

全责任人 

 

一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学校工作部署，制定落实学院各场所设施

安全责任人，并督促安全工作贯彻落实； 

（二）规范各类安全生产行为，提高各类安全生产管理水

平； 

（三）指导、协调、监督相关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，组

织实施学院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； 

（四）分析研判学院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，并督促整改，

研究制定各类风险防范和化解预案； 

（五）组织协调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并

针对相关突发事件成立专项工作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指导处置

工作； 

（六）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培训，严格落实特殊

作业从业资格证书准入制度； 

（七）调查处理学院重大安全事件，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

理和行政诉讼相关工作； 

（八）每年定期召开全体会议，专题研究、部署落实学院

安全生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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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小组人员组成 

组  长：  金瑶梅 

副组长：  彭宗祥  胡绪明 

成  员： 胡琴娥  牛 海  郭明哲  王海斌  刘振华 

以上成员均以职务身份参加，如遇职务变动，由其接任者

自然递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
三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各场所安全责任人 

序号 场所 安全责任人 

1 书记办公室 彭宗祥 

2 院长办公室 金瑶梅 

3 副院长办公室 胡绪明 

4 副书记办公室 夏小华 

5 学院办公室 胡琴娥 

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 郭明哲 

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部 牛海 

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部 王海斌 

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 刘振华 

10 学院资料室 廖礼华 

11 多功能厅 胡琴娥 

12 会议室 胡琴娥 

13 兼职辅导员办公室 武文超 

14 教授办公室 实际使用人员 
      

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9 年 5 月 8 日印发 


